 天津市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
关于申请2017-2018年度大型仪器服务补贴的通知

各管理单位：

2017-2018年度大型仪器服务补贴工作现在开始启动。按照市科委任务进度安排，大仪补贴申请材料7月31日前提交，专家评审会和公示在8月底前完成。请各单位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申请材料（可分批次提交）。

申请补贴的时间段为2017年7月-2018年6月，材料包括：
1、共享服务补贴申请书（附件一）、服务清单（附件二）；
2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的技术服务合同、研发合同、检测服务合同、科研项目合同书等；
3、服务发票复印件，每张票附大型仪器检测项目及费用的证明；
4、面向本市自创区、自贸区企业或机构的服务可申请补贴，需提供对方是在自创区、自贸区范围注册的证明。
同时依据《天津市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实施细则》要求，认定管理单位需进行综合评价考核。请各单位在报申请材料时，同时提交2017年评价考核表及典型案例（因评价考核实施细则尚未发文，各单位先提交考核表和典型案例，相关证明材料先不用提供，待另行通知）。

联系人：毛逢春、周晨光、刘萌萌

电  话：23314806、23113051

市科委大型仪器管理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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